


第九課
神的預定



第3卷
我們領受基督之恩的方式：
我們從這恩典獲得何益處，
以及這些益處所產生的結果如何？



第21章
 

神在祂永恆的揀選中預定一些人
蒙救恩，也預定其他人受滅亡

（1-4）明白預定論的人不會任意妄為，也不會
不敢教導這教義

他將地上民中首領的聰明奪去，使他們在荒廢無路之地漂流。（伯十二

 24）

隱祕的事是屬耶和華─我們神的；惟有明顯的事是永遠屬我們和我們子

 孫的，好叫我們遵行這律法上的一切話（申廿九29）

聖經都是神所默示的（或作：凡神所默示的聖經），於教訓、督責、使

 人歸正、教導人學義都是有益的。（提後三16）



（5-7）預定論的定義以及它與以色列國和
各人的關聯



第22章
 

聖經對於揀選教義見證上的確認

（1-6）揀選並非出於神對人功勞的預知，乃是
出於萬軍之耶和華的計畫

就如神從創立世界以前，在基督裡揀選了我們，使我們在他
 面前成為聖潔，無有瑕疵。（弗一4）

又因愛我們，就按著自己意旨所喜悅的，預定我們藉著耶穌
 基督得兒子的名分。（弗一5）

使他榮耀的恩典得著稱讚；這恩典是他在愛子裡所賜給我們
 的。（弗一6）



（雙子還沒有生下來，善惡還沒有做出來，只因要顯明神揀
 選人的旨意，不在乎人的行為，乃在乎召人的主。）神就對
 利百加說：將來大的要服事小的。正如經上所記：雅各是我
 所愛的；以掃是我所惡的。（羅九11-13）

因他對摩西說：我要憐憫誰就憐憫誰，要恩待誰就恩待誰。
 （羅九15）

據此看來，這不在乎那定意的，也不在乎那奔跑的，只在乎
 發憐憫的神。（羅九16）



（7-11）反駁反對揀選之根據的人，這也是遺棄
的根據

若不是差我來的父吸引人，就沒有能到我這裡來的；到我這
 裡來的，在末日我要叫他復活。在先知書上寫著說：他們都
 要蒙神的教訓。凡聽見父之教訓又學習的，就到我這裡來。
 （約六44-45 ）

我們所傳的（或譯：所傳與我們的）有誰信呢？耶和華的膀
 臂向誰顯露呢？（賽五三1）

我父把羊賜給我，他比萬有都大，誰也不能從我父手裡把他
 們奪去。（約十4）



第23章
 

反駁這教義常遭受錯誤的指控

（1）難道有揀選卻沒有遺棄嗎？

因為經上有話向法老說：我將你興起來，特要在你身上彰顯
 我的權能，並要使我的名傳遍天下。（羅九17）

如此看來，神要憐憫誰就憐憫誰，要叫誰剛硬就叫誰剛硬。
 （羅九18）



（2-3）第一個異議：揀選的教義使神被視為暴君



（4-7）神的公義不受制於我們的判決

將義人與惡人同殺，將義人與惡人一樣看待，這斷不是你
 所行的。審判全地的主豈不行公義麼？（創十八25）



（8-11）神不只允許，也預定亞當的墮落和祂所
遺棄的人，卻仍保持自己的公義

神看著一切所造的都甚好。有晚上，有早晨，是第六日。
 （創一31）



（12-14）傳講預定論並無害，反而有益

那裡若有當得平安的人（當得平安的人：原文是平安之子）
你們所求的平安就必臨到那家；不然，就歸與你們了。
（路十6）



第24章
 

神的呼召證明祂的揀選，且惡人
應得神所預定他們公正的滅亡

（1-5）神有效地呼召祂的選民，並將他們聚集在
基督的交通裡

因為他預先所知道的人，就預先定下效法他兒子的模樣，使
 他兒子在許多弟兄中作長子。（羅八29）

預先所定下的人又召他們來；所召來的人又稱他們為義；所
 稱為義的人又叫他們得榮耀。（羅八30）



（6-11）在基督的保護之下，神的選民必定堅忍到
底：對似乎與這教義相反之經文的解釋

基督使屬衪的人確信自己的揀選是永恆、不改變的

差我來者的意思就是：他所賜給我的，叫我一個也不失落，在末日卻

 叫他復活。（約六39）
神愛世人，甚至將他的獨生子賜給他們，叫一切信他的，不致滅亡，

 反得永生。（約三16）
你就不可向舊枝子誇口；若是誇口，當知道不是你托著根，乃是根托

 著你。（羅十一18）
不錯！他們因為不信，所以被折下來；你因為信，所以立得住；你不

 可自高，反要懼怕。（羅十一20）



綜合摘要

如此看來，神要憐憫誰就憐憫誰，要叫誰剛硬就叫誰剛
 硬。(羅9:18) 

然而，不要因鬼服了你們就歡喜，要因你們的名記錄在
 天上歡喜。（路十20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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